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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⼀、復奉交下貴府108 年3 ⽉20 ⽇⾼市府都發住字第10830923500號函。

⼆、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3條規定
（略摘）「本條例適⽤範圍，為都市計畫範圍內...合法建築物...前項合法
建築物重建時，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⼟地辦理。但鄰接之建築物基
地或⼟地之⾯積，不得超過該建築基地⾯積。」復按「本法所稱建築基
地，為供建築物本⾝所占之地⾯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」為建築法第11
條明定，是本條例未規定事項，悉依建築法等法令規定辦理，尚無疑義。

三、貴府函詢現況空地比過⾼，是否符合本條例立法精神1事，因涉建築基地
之認定，除依前揭建築法規定辦理外，⼜查貴府104年5⽉7⽇⾼市府都發
規字第10431657600號令已明定（略摘）「都市計畫法⾼雄市施⾏細則第
廿四條之⼀第⼀項第⼀款所定『合法老舊建築物坐落基地⾯積』之計算，
依下列⽅式辦理：⼀、該建築物如領有使⽤執照者，依使⽤執照或建物登
記謄本載明之基地⾯積認定之。⼆、提出其他合法房屋證明者，如合法房
屋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已記載⼀樓主建物（含騎樓）⾯積者，依其所載認
定；未記載⾯積者，除需檢附測量技師測量之房屋⾯積試算圖表外，應⼀
併檢附航照圖、地形圖或其他⾜資認定建築物興建年代及⾯積之文件，作
為認定⼀樓主建物及騎樓⾯積之依據。三、前開提出其他合法房屋證明
者，其『基地⾯積』以合法建築物⼀樓主建物⾯積及騎樓⾯積加總後除以
該合法建築物所座落分區之建蔽率計算...。」故函詢個案建築基地認定1
節，因涉個案事實及容積獎勵、稅捐減免等公平性，請貴府依都市計畫及
建築管理等相關規定，本於權責審慎卓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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